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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05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年3月28日（二）下午14時0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楊教務長 達立                 記錄:陳錦毓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 108學年度增設、合併、停辦、停招及變更審核之校內申請作業，請依校務

發展中心 106年 3月 6日虎科大校發字第 10629000170號函通知，於 106年 5月

31日前由學院彙整各系申請書提送校務發展中心辦理。 

二、教育部為喚起國人對五專培育中等技術人才之重視與關注，引導學生畢業後即就

業，解決產業缺工問題，鼓勵國立科技大學增設五專學制，相關補助配套措施請

參照附件(議程附件第1-7頁)。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國中小教師專業成長改變教學方式，希冀透過大

學校院組成專業團隊，以長期、深入及系統性方式，與偏鄉地區學校教師協作以

活化課程與教學，教務處業於106年3月23日以虎科大教字第10600028350號轉國教

署調查各系所參與意願函，請有意願參與計畫之單位於4月10日(星期一)前，將意

願調查表送回教務處辦理(議程附件第8-16頁)。 

叁、提案討論 

案 由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修訂，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敘明超修規定所屬之學制並修訂學生確認選課結果之程序及期限。 

(二)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議程附件第17-19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1-2頁。 

 
 

案 由 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修訂，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因應大學法中有關校際選課之施行細則條次變更。 

(二)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議程附件第20-21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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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三：修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補提送教務會

議備查，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電子系) 

說    明：電子工程系碩士班科目表(103學年度起適用)，已於102學年第4次教務會

議通過將書報討論(三)、書報討論(四) 、科技論文閱讀與寫作(三)、科

技論文閱讀與寫作(四)改為選修課程，故一併修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並補提送教務會議備查(議程附件第22-2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4-5頁。 

 

 

案 由 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

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動力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105年12月1日博碩士學位考核辦法會議決議委由系修改博士班研究

生修業規定，建立技術導向博士生機制。 

(二) 本案業經106年2月22日系務會議及106年3月20日105學年度第5次院務會

議決議通過。 

(三)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研究生修

業規定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議程附件第25-27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6頁。 

 

 

案 由 五：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學位考試細則

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動力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105年12月1日博碩士學位考核辦法會議決議委由系修改博士學位考

試細則，建立技術導向博士生機制。 

(二) 本案業經106年2月22日系務會議及106年3月20日105學年度第5次院務會

議決議通過。 

(三)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班學位考試

細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議程附件第28-33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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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六：機械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機械設計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105年工程教育認證委員建議，修正該系碩士班研究所修業規定，以利

提昇學生參與國內外研討會活動。 

(二) 本案業經105年12月01日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105年12月29日系務會議

及106年3月20日105學年度第5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議程附件第34-3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部條文詳會議記錄附件第9頁。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六、散會，  14  ：  45  。 

 


